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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9日（星期五）10: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尊悦豪生酒店（成都市金牛区迎宾大道528号）。

3、会议召开与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2月 19日 9:15—9:25，9:30—11:30和 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9日9:15-15:00。

4、召集人：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柯尊洪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40 人，代表股份 655,972,3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199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0人，代表股份 600,367,6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63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30 人，代表股份 55,604,7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5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33人，代表股份 55,723,6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48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18,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9%。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30人，代表股份 55,604,7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5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各项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5,905,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9%；反对58,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弃权7,8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657,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6%；反对 5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53%；弃权 7,8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议案2《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包含7项子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股东会议事规则（2025年12月）》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6,298,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764%；反对29,667,8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27%；弃权5,7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50,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7488%；反对 29,667,
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410%；弃权5,71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2.02《董事会议事规则（2025年12月）》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6,275,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728%；反对29,691,4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63%；弃权5,7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6,4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7064%；反对 29,691,
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834%；弃权5,71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2.03《独立董事制度(2025年12月)》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6,275,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728%；反对29,691,4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63%；弃权5,8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026,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7062%；反对 29,691,
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834%；弃权5,81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04《关联交易管理办法(2025年12月)》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6,221,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647%；反对29,691,5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63%；弃权59,1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972,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104%；反对 29,691,
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835%；弃权59,11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1%。

2.05《对外投资管理制度(2025年12月)》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6,221,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646%；反对29,691,8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64%；弃权59,1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972,6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099%；反对 29,691,
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841%；弃权59,11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1%。

2.06《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25年12月）》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6,218,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642%；反对29,694,5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68%；弃权59,3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969,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046%；反对 29,694,
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889%；弃权59,31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4%。

2.07《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25年12月）》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6,221,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647%；反对29,691,5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63%；弃权59,11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972,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104%；反对 29,691,
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835%；弃权59,11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通商(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喻丹、周宇欣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通商（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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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
补选战略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辞职情况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今日收到公司董事殷劲群先生提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为全面贯彻落实最新法律法规要求，推进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工作，殷劲群先生因公

司治理结构调整自愿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殷劲群先生将继续在公司

及下属企业担任其他职务。殷劲群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殷劲群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51,35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4%。后续殷劲群

先生将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

于股票交易和管理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殷劲群先生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

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以及《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了公司二〇二五年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与民

主选举，选举殷劲群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

表决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战略委员

会成员的议案》，同意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殷劲群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附件：

殷劲群先生简历

殷劲群，1972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BIMBA。系中国化学

制药工业协会生物医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视觉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朗视界?沐光明”公益基金主任，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医联体联盟分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合规专委会委员。曾在北京第四制药厂、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美国雅

培制药有限公司、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任职。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殷劲群先生持有公司351,35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0.04%。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
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殷劲群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殷劲群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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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9
日在公司会议室通过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以紧急形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5年12月19日向所有董事发出。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其中：董事王霖先生、张

志荣先生、独立董事周德敏先生、邓宏光先生、许楠女士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由董事长柯尊洪先生主

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和《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 会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关联董事殷劲群先生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殷劲群先生（简历见

附件）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附件：

殷劲群先生简历

殷劲群，1972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BIMBA。系中国化学

制药工业协会生物医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视觉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朗视界?沐光明”公益基金主任，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医联体联盟分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合规专委会委员。曾在北京第四制药厂、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美国雅

培制药有限公司、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任职。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殷劲群先生持有公司351,35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0.04%。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
以上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殷劲群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殷劲群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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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
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于2025年12月
15日以通知函的方式发出通知，于 2025年 12月 19日下午 3:00在公司礼堂召开，应到参会职工代表
265人，实到参会职工代表245人，会议由公司工会主席何玉才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山东省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全体与会职
工代表以不记名方式通过投票进行差额选举，作出如下决议：

《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表决结果：向开均先生（简历后附）获得选票 241票，得票数量超过全体职工代表人数的二分之

一，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任命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向开均，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男，侗族，本科学历。毕业于海南大学，历任海南金华林业

有限公司法务，海南富美林农业有限公司法务，现任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江苏海力化工有限
公司监事、江苏海兴化工有限公司监事、江苏丰源热电有限公司监事、盐城博华环保水务有限公司监
事、江苏黄海港务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向开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外，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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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秘书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卫永清先生的

书面辞职报告，卫永清先生因工作重心调整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职务，离任后将继续
在公司负责投资相关的工作。

姓名

卫永清

离任职务

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离任时间

2025 年 12 月 19
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6年10月26日

离任原因

工作重心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是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

运作》的有关规定，卫永清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卫永清先生已妥善完成工作交
接事宜，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及董事会对卫永清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2025年第三次临时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林新阳先生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沈强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沈强先生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
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并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
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外，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33-8539966
电子邮件：qzb@bohui.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马桥镇红辛路1666号
沈强先生简历：
沈强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曾任西安交通

大学院党委秘书、团委书记，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上海益胜投资有限公司法人兼
总经理，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

董事会秘书，江苏宝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沈强先生曾荣获“金骏马奖”
上市公司金牌董秘，2024年度“江苏金牌董秘”，“第十五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选主板上市公司优秀
董秘”，第十五届、第十六届“大众证券杯”金牌董秘,“第十七届中国上市公司竞争力公信力‘星’公司
评选”功勋董秘，证券之星“卓越董秘奖”等奖项。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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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淄博市桓台县马桥镇工业路北首公司第三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4
620,436,573
46.410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新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 2025年度执行情况确认及 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256,234
比例（%）

98.8529

反对

票数

855,300
比例（%）

1.0278

弃权

票数

99,202
比例（%）

0.1193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8,144,671
比例（%）

99.6305

反对

票数

2,219,600
比例（%）

0.3577

弃权

票数

72,302
比例（%）

0.0118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期货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9,430,571
比例（%）

99.8378

反对

票数

912,500
比例（%）

0.1470

弃权

票数

93,502
比例（%）

0.0152
4、议案名称：《博汇纸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19,358,971
比例（%）

99.8263

反对

票数

977,900
比例（%）

0.1576

弃权

票数

99,702
比例（%）

0.0161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议案名称

蒋道军

得票数

614,808,32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0928
是否当选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3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执行情况确认及

2026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期货套期保值计划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2,256,234

82,204,734

比例（%）

98.8529

98.7910

反对

票数

855,300

912,500

比例（%）

1.0278

1.0966

弃权

票数

99,202

93,502

比例（%）

0.1193

0.112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经本次股东会股东审议，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敏、肖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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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要求，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议》，持续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
切实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结合自
身实际和发展战略，制定了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本方案已经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董
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如下：

一、深耕主营业务，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轻工造纸业。造纸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原材料产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密

切相关。纸及纸制品的消费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
作为全球最大的纸和纸板生产与消费市场，其造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对全球制浆及造纸工业的发展
格局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影响。

公司在浆纸一体化的领域内，专注于研发、生产与销售，严格遵守国家政策，致力于培育绿色低
碳、创新高效、可持续发展的新质生产力，致力于生产绿色可循环的包装纸，积极拓展高附加值、高技
术壁垒的产品线，以满足客户对低碳环保、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公司的愿景是成为全球白纸板行业的
领导者，并获得股东、客户、员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信赖。

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秉承绿色、低碳、创新的发展理念，通过不断改善优化和转型，
积极推进数智化赋能，坚持ESG驱动发展，持续扩展外贸业务，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
为造纸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二、增加股东回报，维护股东利益
公司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将现金分红政策写入公

司章程，在兼顾自身业绩情况和未来长远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持续、稳定、科学的股东回报机制，保
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自2020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实施分红6次,现金分红金额累
计约为6.25亿元（含税）。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为9,435.65万元（含税）,现金分红
比例为48.33%。2024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总额为3,517.50万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比例20.01%。

未来，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秉承积极回报股东的发展理念，在全力推
动提升经营质量的基础上，结合公司盈利情况、现金流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稳定的
利润分配方案，并不断完善中长期分红政策，回报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与广大投资者共享公司发展
成果。

三、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公司聚焦“一切为了打胜仗”的总目标，以“企业家精神、主人翁精神、团队合作精神、科技创新突

破精神和不断创造价值精神”的五大精神为指引，注重创新、优化组织结构、提升经营效率，持续打造
企业核心竞争优势。在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四轮驱动”战略的指导下，公司统筹规划“双碳”目标，深耕
专业化领域，延链强链，增加产品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满足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公司通过深入挖
掘机台产量潜力、优化原材料供应成本、开源节流节降经营费用，加速创新转型，打造差异化竞争优
势，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

公司具有行业内领先的技术及研发能力，技术质量管理部负责公司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开
发、引进和消化，并设立研创科、纸工艺组、知识产权组三个研究室，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承担白纸、文化纸、添加剂等基础与发展的研究任务。技术质量
管理部具备造纸工艺、技术、设备的综合性检测、分析、测试和实验能力。公司通过不断加强生产工艺
的技术改造和研发，加强对产品的技术指标优化，争创新产品、新品类，保持了业内领先的生产制造成
本优势和技术工艺优势。

截至2025年6月末，山东基地已累计获得授权专利78件，其中，发明专利16件，实用新型专利62
件，处于申请中的专利34件；江苏基地已累计拥有授权专利106项，其中发明专利47项，实用新型专
利59项，处于申请中的专利12项。

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和科技创新水平；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研发创新能力，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

四、加强投资者沟通，增进市场认同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严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

求，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信息披露原则，不断完善自身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提升信息披
露质量水平，切实保障投资者知情权。公司制定了《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注重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不断提升信息披露的易读性、有效性，以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为基础，致
力于构建系统化、多层次的投资者交流机制，持续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

公司持续完善多维度、多层次、多形式的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公开信息披露、现场接待和线上调
研、参加券商策略会、上证 e互动平台问答、邮件与电话交流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与各类投资者的沟
通，健全完善与投资者的良性交流机制，促进投资者加深公司的了解和认同。公司持续通过召开业绩
说明会、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等方式，就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以及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积极向投资者传递公司发展情况，帮助投资者全方位了解公司
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

未来，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进一步深化投资者关系管理，不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增进与投资者有效沟通，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五、坚持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
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完善公司治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由股东会、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管理层组成的公司治理结
构，形成了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权责明确、相互协调和相互监督的机制。公
司2025年已对《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一系列配套制度进行了修订，符合
最新的监管要求。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及时修订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确保治理体系
与监管要求保持一致。

未来，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不断加强规范治理体制机制建设，持续完善内控体
系，多维度提升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切实推动公司持续、健
康、稳定发展。

六、强化“关键少数”责任，落实履职责任
公司高度重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数”的职责履行和风险

防控，持续强化“关键少数”能力建设和责任担当，组织“关键少数”人员参加监管专题培训，关注监管
政策新变化和新要求，提升合规意识及履职能力。

公司为“关键少数”履职提供保障，特别是为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依法履职提供必要条件和支
持，助力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公司通过构建由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等机构组成的多
层级多维度的治理体系，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
交易等关键领域进行严格监督，切实保障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七、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本次“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是基于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制定，所涉及的公司未来规划、发展

战略等前瞻性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未来可能受到行业发展、经营环境、市场政策等
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966 证券简称：博汇纸业 编号：临2025-044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于2025年12月16日以书

面、电话、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通知，于2025年12月19日在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三会议室，以现场、
视频参会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应参加会议董事7人，实际参加
会议董事7人，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董事长林新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以举手表决方
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临2025-045号公告。
该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三位委员王全弟先生、谢单先生、林新阳先生均同意

该议案。
提名委员会认为：根据提名人提供的材料，被提名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情形。同意聘任沈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

本项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关于“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临2025-046号公告。
本项议案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795 证券简称：永和智控 公告编号：2025-082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9日（星期五）14:5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9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9日9:15至15:00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三街88号5栋23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魏璞女士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3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70,378,63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887%。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3,222,7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66%。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13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7,155,86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21%。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其授权代表共计13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3,738,6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87%。

3、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会。
4、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通过现场方式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胡玄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70,351,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9%；反对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弃权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3,711,8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32%；反对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4%；弃权 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34%。

2、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70,356,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9%；反对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9%；弃权 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3,716,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55%；反对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34%；弃权 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1%。

3、审议通过《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孙公司成都山水上酒店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债权的议
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70,292,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71%；反对 72,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3%；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3,652,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63%；反对72,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46%；弃权 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1%。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曾春鸣律师、段青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上海市

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
书》，结论性意见为：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
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95 证券简称：永和智控 公告编号：2025-083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16日以电话及邮件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的通知。2025年12月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会议由董事长魏璞女士召集。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在保证全体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以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和确

认召集人的议案》。
因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由董事长魏璞女士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魏璞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职务。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并经公司董事长魏璞女士提名，拟选举胡玄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对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重新确认，由独立董事刘水兵先生、独立董事盛毅先生和非独立董事胡
玄女士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刘水兵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集人。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永和智控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95 证券简称：永和智控 公告编号：2025-084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和确认召集人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因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由董事长魏璞女士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董事长魏璞女士不再
担任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并经公司董事长魏璞女士提名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同
意选举胡玄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变更完成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为刘水兵先生、盛毅先
生、胡玄女士，其中：刘水兵先生为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25-107
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不向下修正“鸿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2、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32.08元/股
4、转股期限：2021年4月15日至2026年10月8日
5、自2025年12月1日至2025年12月19日期间，公司股票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即 32.08元/股）的 85%（即 27.27元/股）的情形，已触发“鸿路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
款。

6、2025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鸿
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的次一交易日（即2025 年12月22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鸿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鸿路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1、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983号”文核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10月9日公开发行了1,8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发行总额18.80亿元，期限六年。

2、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971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

11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鸿路转债”，债券代码“128134”。
3、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10月15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

年4月15日）起至债券到期日（2026年10月8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止。
4、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鸿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43.74元/股。
2021年6月2日，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

的每股人民币43.74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43.51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9日起生效。详
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1-046）。

2022年6月8日，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
的每股人民币43.51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3.22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5日起生效。详
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2-044）。

2023年6月7日，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
的每股人民币33.22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2.96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4日起生效。详
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3-044）。

2024年5月14日，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
的每股人民币32.96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2.44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21日起生效。详
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4-044）。

2025年6月14日，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
的每股人民币32.44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32.08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20日起生效。详
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5-039）。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条款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
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不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具体说明
截至2025年12月19日，公司股票在连续30个交易日中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

价格的85%，已触发“鸿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鉴于近期公司股价受市场调整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基本情况、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基于对公司长期稳健发展的信心
和内在价值的认可，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的首个交易日（即2025年12月22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鸿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
时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决定是否行使“鸿路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25-106
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25

年12月14日以送达方式发出，并于2025年12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
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董事长万胜平先生主持，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
的董事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审议并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鸿路转债”转股价格的

议案》。
《关于不向下修正“鸿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7），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